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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2 月 9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财会监督工作的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这是做好新时代财会监督工作的纲领性文

件和行动指南。财政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切实履行财会监督主责，推动各地区各

部门各单位扎实落实好各项任务，更好发挥财会监督

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维护中央政令畅通、规范财经

秩序、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意

见》对进一步加强财会监督作出了顶层设计，搭建起新

时代财会监督的“四梁八柱”。要重点把握好以下六个   

方面。

财会监督内涵。《意见》提出“财会监督是依法依规

对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其他组织和个人的财政、财

务、会计活动实施的监督”，明确了监督对象、监督内容

和监督依据。党中央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在系统总

结新中国成立以来财会监督实践经验基础上，立足新时

代新形势，赋予了财会监督新的内涵。

财会监督定位。《意见》立足于健全党和国家监督

体系这个根本出发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这个根本目标，准确把握中央对财会监督的定位。

新的政治定位 ：财会监督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将财会监督纳入党

和国家监督体系，进一步明确了财会监督首先是政治监

督，突出政治属性。新的职能定位 ：财会监督在党和国

家监督体系中发挥基础性、支撑性作用。财会监督在监

督内容、监督对象、监督手段、监督信息等方面具有独

特的基础性、专业性作用，为党内监督以及其他各类监

督提供有力支持。

财会监督原则。《意见》提出了“四个坚持”的原则 ：

坚持党的领导，发挥政治优势。把党的领导落实到财会

监督全过程各方面，确保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

署有效贯彻落实。坚持依法监督，强化法治思维。坚持

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不断提高财

会监督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水平。坚持问题导向，分类

精准施策。针对重点领域多发、高发、易发问题和突出

矛盾，分类别、分阶段精准施策，提升监督效能。坚持

协同联动，加强贯通协调。健全财会监督体系和工作机

制，推动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财会监督工作

格局。

财会监督体系。《意见》提出建立财政部门主责监

督、有关部门依责监督、各单位内部监督、中介机构执

业监督、行业协会自律监督的体系。《意见》明确要求，

财政部门要切实履行好监督主责，发挥好牵头抓总作

用，统筹协调其他各类主体协同开展财会监督工作。有

关部门以及各单位、中介机构、行业协会等监督主体，

要按照法律规定履行财会监督职责，形成齐抓共管的财

会监督新局面。

财会监督工作机制。监督主体间横向协同机制。积

极统筹各类监督资源，推动各监督主体紧密配合、横向

协同，实现财会监督“一张网”开展。中央与地方纵向联

动机制。明确中央与地方职责，实行分级负责、上下联

动的监督模式，实现联合发力，推动财会监督“一盘棋”

发展。财会监督与其他各类监督贯通协调机制。准确把

握新时代财会监督职能定位，精准选取切入点，推动与

其他各类监督有机贯通、相互协调，形成常态长效的监

督合力。

新时代财会监督工作重点。更加突出加强对党中

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情况的监督。把推动

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作为新时代财会

监督的首要任务，发挥财会监督在保障执行、促进发展

等方面的作用。更加突出强化财经纪律刚性约束。针对

财经领域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聚焦禁而不绝、纠

而复生的顽瘴痼疾，推动实现财经秩序根本性好转。更

加突出“零容忍”打击会计评估违法违规行为。牢牢抓

住提高中介机构执业质量的“牛鼻子”，聚焦行业突出

问题，严惩重罚，以儆效尤，持续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维护市场经济秩序。

（财政部监督评价局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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